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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消防救援大队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

查告知承诺制工作细则

2021 年 4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的决定，于 4 月 29 日公布，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

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全面实行告知承诺制度，现将有关事项公

示如下：

一、告知承诺制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五条规定：公众聚集场

所投 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实行告知承诺管理。公

众聚集场所 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

应当向场所所在地 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

申请消防安全检查，作出 符合消防安全标准的承诺，提交

规定的材料，并对其承诺和材料 的真实性负责。

二、告知承诺制的许可范围

（一）建筑面积大于 300 平方米公众聚集场所：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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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会堂等；

（二）公共娱乐场所：影剧院、录像厅、礼堂等演出、

放映 场所；舞厅、卡拉 OK 厅等歌舞娱乐场所；具有娱乐

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和餐饮场所；游艺、游乐场所；保

龄球馆、旱冰场、桑拿浴室等营业性健身、休闲场所。

（三）面积小于 300 平方米的公众聚集场所，确需申请

办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可以办

理。

三、告知承诺制的要求

开办公众聚集场所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

要求。

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设置地点还应当

符合《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

条例》。

四、办理程序和时限

告知承诺管理的流程包含申请、受理及许可、现场核查

三个步骤。

（一）申请。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提供《公众聚集场所投

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文本，告知许可条件和

需要提交的材料。申请人可以通过场所所在地的消防业务受

理窗口或者消防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填写《公众聚集场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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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作出符合消防安全要

求、具备许可条件的承诺，并提交营业执照、场所平面布置

图、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

预案，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二）受理及许可。消防救援机构对申请人提交的《公

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及相关材

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予以许

可，并出具《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意见书》；依法不予受理的，出具不予受理凭证。对到消防

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应当当场作出决定；对通过消防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一个

工作日内办结。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救援机构许可的，不

得投入使用、营业。

（三）现场核查。消防救援机构对取得许可的公众聚集

场所应当自作出许可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按照《公众聚

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检查规则》（附件 1）进行核

查，现场核查应当通知场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

场。对核查未发现与《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

全告知承诺书》承诺内容不符的，将该单位（场所）纳入“双

随机”抽查范围；对核查发现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应当依法

予以处罚，符合临时查封条件的，应当依法予以临时查封，

同时自核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公众聚集场所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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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安全检查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在责

令限期改正期满或者收到当事人的复查申请之日起 3个工作

日内进行复查。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

依法撤销许可。

五、法律责任

经核查发现场所使用、营业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责

令停止使用、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

依法撤销相应许可。

注：另附《消防安全告知承诺文书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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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
消防安全检查工作流程图

符合条件，依法受理

采用告知
承诺方式
办 理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在责令限期改正期满或者收到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查。

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依法

撤销许可。

消防救援机构对申请人提交的

承诺书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许可并出具《公众

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其中：对到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应当当场作

出决定；对通过消防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应

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办结

作出许可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进行现场核查；现场核查

应当通知场所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到场

经核查，与《承诺书》承

诺内容相符的，将该场所

纳入“双随机”抽查范围

不予受理情况：

1．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2．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

权范围

3．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

经核查，发现与《承诺书》承诺内容

不符的，应当予以处罚，符合临时查

封条件的，应当予以查封；同时自核

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制作并送达

《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

公众聚集场所的建

设单位或者使用单

位通过消防业务受

理窗口或者消防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提

交以下材料：

1.公众聚集场所投入

使用、营业消防安全

告知承诺书；

2.营业执照；

3.消防安全制度、灭

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4.场所平面布置图、

场所消防设施平面

图；

5.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其他材料。

第 1、2 项材料通过

消防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或者消防业务

受理窗口提交；其他

材料可以在消防救

援机构现场核查时

提交。

依法不予受理的，

出具不予受理凭证

申请人通过场所所在地的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或者消防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提交《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

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及相关材料

申请办理公众聚集场
所投入使用、营业前

消防安全检查
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

理的

申请人通过场所所在

地的消防业务受理窗

口或者消防在线政务

服务平台，提交申请

材料。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自受

理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

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

查之日起3 个工作日内

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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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
查承诺内容不符责令限期整改期限（试行）

抽查项目 序号 现场核查不合格事项
责令限期

整改期限

消防安全责任

1
未依法确定消防安全责任人，或者未明确相应
职责的

5个工作日

2
未依法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或者未明确相应
职责的

5个工作日

消

防

安

全

技

术

条

件

总平面

布局

3
场所所在建筑和其他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被
占用无法当场改正的

20日

4

场所所在建筑未按消防技术标准设置消防车
道，或者消防车道不能满足消防车通行，无法
当场改正的

20日

5
场所所在建筑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不能满足
消防扑救作业条件，无法当场改正的

20日

平面布置 6
场所位置的设置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
标准要求的

5个工作日

防火分区

及防火

分隔

7 场所的防火分区设置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 30日

8

场所的防火墙、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等
防火分隔设施被拆除或者损坏，无法当场改正
的

10个工作日

9

场所的电缆井、管道井等穿越楼板处的防火封
堵材料选用或者填塞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无
法当场改正的

10个工作日

安全疏散

10
场所未按消防技术标准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
或疏散楼梯的

30日

11
场所的安全出口数量、间距，疏散门形式、开
启方向等设置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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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场所的疏散楼梯间设置形式、防火分隔、前室
面积穿越管线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

20日

13 场所的疏散距离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 20日

消

防

安

全

技

术

条

件

14
场所的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疏散走道宽度不
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

20日

15

场所未按消防技术标准设置避难走道、避难
间、避难层，或者避难走道、避难间、避难层
被占用，无法当场改正的

20日

16
场所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
物，无法当场改正的

20日

内部装修 17
场所违反消防技术标准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
修装饰的

5个工作日

消防水源

18
场所所在建筑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应当设置消
防水池、消防水箱、消防水泵房而未设置的

60日

19
场所所在建筑消防水泵房设置位置、耐火等级
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

60日

20
场所所在建筑消防水泵房疏散门不能直通室
外或安全出口的

60日

室外消火

栓系统和

水泵接合

器

21
场所所在建筑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应当设置而
未设置的

60日

22
场所所在建筑管网无水，或者栓口压力等不符
合消防技术标准规定，无法正常供水的

5个工作日

室内消火

栓系统

23 所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应当设置而未设置的 60日

24
场所管网无水，或者栓口压力等不符合消防技
术标准规定，无法正常供水的

5个工作日

25

场所所在建筑消防水泵无法联动控制启动，或
者无法在消防水泵房现场启动，或者无法在消
防控制室远程启动，且无法当场改正的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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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

26 场所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应当设置而未设置的 60日

27
场所管网无水，或者末端试水装置压力等不符
合消防技术标准规定，无法正常供水的

5个工作日

28

场所所在建筑消防水泵无法联动控制启动，或
者无法在消防水泵房现场启动，或者无法在消
防控制室远程启动，且无法当场改正的

5个工作日

消

防

安

全

技

术

条

件

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

29 场所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应当设置而未设置的 60日

30
场所设置的系统无法报警或者无法实现联动
控制功能，无法当场改正的

5个工作日

防烟排烟

系统

31 场所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应当设置而未设置的 60日

32

场所所在建筑防烟排烟风机、补风机无法联动
控制启动，或者无法现场手动启动，或者无法
在消防控制室远程启动，且无法当场改正的

5个工作日

消防应急

照明和疏

散指示标

志

33
场所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应当设置消防应急照
明或者疏散指示标志而未设置的

30日

34
场所的消防应急照明或者疏散指示标志选型、
照度、连续供电时间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

5个工作日

电气线路

35
场所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应当设置电气火灾监
控系统而未设置的

60日

36
消防配电线路未按消防技术标准要求采取穿
金属导管、封闭式金属槽盒等防火保护措施的

20日

37
额定功率不小于 100W 的高温照明灯具的引
入线未采用不燃材料作隔热保护的

5个工作日

38
额定功率不小于 60W 的高温照明灯具直接安
装在易燃、可燃物体上的

5个工作日

消防电梯

39 场所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应当设置而未设置的 60日

40

场所的消防电梯前室使用面积，消防电梯前
室、消防电梯井的防火分隔措施不符合消防技
术标准的

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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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场所的消防电梯载重、运行速度、控制方式、
内部装修、防水措施、井底排水等不符合消防
技术标准的

20日

消防控制

室

42
场所所在建筑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应当设置而
未设置的

60日

43
场所所在建筑消防控制室设置位置、耐火等级
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

30日

44
场所所在建筑消防控制室疏散门不能直通室
外或安全出口的

20日

45
场所所在建筑消防控制室有穿过与消防设施
无关的电气线路及管路的

20日

其他消防

设施

46 场所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应当设置而未设置的 60日

47 场所设置的其他消防设施，无法实现功能的 20日

消防安全管理

48 未建立消防安全制度的 5个工作日

49 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未持证上岗的 60日

50 未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 5个工作日

51
未按照要求建立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微
型消防站）的

60日

52
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
的

2个工作日

53
未按消防技术标准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报警和
燃油燃气管道紧急切断装置的

5个工作日

其他消防安全

事项

54

场所存在其他消防安全问题，可能构成重大火
灾隐患，或者违反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规
定，无法当场改正的

60日

55
场所存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能
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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